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
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
承擔任何責任。

SOLARTECH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榮盛科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66）

公佈及恢復買賣

本公佈乃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條刊發。

謹此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五日刊發的公佈，內容有關本公司可能投資於汽車聯
接線產品生產及銷售業務。

董事欣然公佈，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二月十六日與北京福斯汽車電線有限公司訂立諒解備
忘錄，據此，各方有條件同意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家合資公司，從事汽車聯接線及電
線生產及銷售業務。合資公司能否成功合組，須視乎各項條件能否達成以及最終具法律約
束力的文件能否訂立而定。然而，諒解備忘錄構成各方具法律約束力的責任，於諒解備忘
錄日期起計五個月內，不得就成立與從事合資公司相同或相類業務的任何業務實體（或其
他安排）與任何其他第三方進行商議。諒解備忘錄所載條款尚未落實並須待各方作進一步
商議後方可作實。

投資不一定進行。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假如本公司落實進行成立
合資公司的建議，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另行發表載有建議合組合資公司詳情的公佈。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已由二零零七年二月十六日下午二時三十分起暫停在聯交所買
賣，以待發表本公佈。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由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二日星期四上午九時
三十分起恢復買賣股份。

本公佈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條刊發。

謹此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五日刊發的公佈，內容有關本公司可能投資於汽車聯接
線產品生產及銷售業務。

榮盛科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欣然公佈，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二月
十六日與北京福斯汽車電線有限公司（「北京福斯」）訂立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據此，
各方有條件同意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家合資公司，從事汽車聯接線及電線生產及銷售業
務。

諒解備忘錄的重要條款
根據諒解備忘錄的條款，本公司及北京福斯同意，待下列條件達成及訂立最終具法律約束力的
文件後，將會成立一家中外合資公司（「合資公司」），業務範圍包括汽車電線及聯接線產品加
工、生產及銷售。估計合資公司的總投資額將介乎人民幣 50,000,000元至人民幣 100,000,000元之
間，註冊資本則介乎人民幣 25,000,000元至人民幣 50,000,000元之間。合資公司年期將為期二十年。
有關本公司與北京福斯於合資公司所佔股權百分比的條款以及各方投入合資公司的資產性質
尚未落實，並須待各方作進一步商議後方可作實。

根據諒解備忘錄的條款，本公司及北京福斯將負責為合資公司向有關政府部門及監管機關取
得一切必要的批文、同意、登記及存檔。此外，北京福斯將負責以下各項：

1. 管理合資公司的銷售業務及為合資公司提供管理及銷售員工；

2. 協助合資公司取得有關生產、銷售及其他業務的一切必要須批文及登記；及

3. 向合資公司提供必須技術知識，並按照本公司與北京福斯互相協定的條款與合資公司簽
立提供技術服務的協議。

* 僅供識別



北京福斯亦將與合資公司訂立商標特許協議，據此，合資公司將有權使用北京福斯的商標。

合資公司能否成立，須視乎以下各項條件能否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達成，方可落實：

1. 本公司完成對北京福斯向合資公司作出的非貨幣貢獻之法律及財務盡職審查（如需要）
並本公司信納該審查的結果；

2. 合資公司取得有關政府部門及監管機關發出的所有必要批文、同意、登記及存檔；

3. 北京福斯按照本公司與北京福斯互相協定的條款與合資公司簽立技術服務協議，向合資
公司提供技術知識服務；

4. 北京福斯按照本公司與北京福斯互相協定的條款與合資公司訂立商標特許協議；及

5. 本公司與北京福斯可能協定的該等其他條件。

諒解備忘錄所載條款尚未落實並須待各方作進一步商議後方可作實。

專屬性
根據諒解備忘錄的條款，於諒解備忘錄日期起計五個月內，任何一方在未經另一方的書面同意
下，不得就成立與從事合資公司相同或相類業務的任何業務實體（或其他安排）與任何其他第
三方進行商議。

合資公司能否成功合組，須視乎上述條件能否達成以及最終具法律約束力的文件能否訂立而
定。然而，「專屬性」一段所述的專屬條文與諒解備忘錄項下的保密條文構成各方具法律約束
力的責任。

預期本公司將進一步對北京福斯進行盡職審查，並商議成立合資公司建議的條款。本公司與北
京福斯預期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前就是否落實進行成立合資公司的建議達成定案。

有關北京福斯的其他資料
北京福斯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其業務乃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客戶（其中不乏全球領先
的汽車生產商）供應汽車電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確認北京福斯
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屬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投資不一定進行。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假如本公司落實進行成立合資
公司的建議，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的所有適用規定另行發表載有合資公司詳情的公佈。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已由二零零七年二月十六日下午二時三十分起暫停在聯交所買賣，
以待發表本公佈。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由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二日星期四上午九時三十分
起恢復買賣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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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